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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沪医保规〔2021〕17号

关于贯彻落实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
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医疗保障局，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

家医疗保障局令 第 2 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上海市医疗保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医保局”）负责制

定医疗机构定点管理政策，对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市医保中心”）进行监督。市医保中心负责在定

点申请、专业评估、协商谈判、协议订立、协议履行、协议

解除等环节确定定点医疗机构，并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疗

保障服务协议（以下简称“医保协议”），制定医保协议范本及



- 2 -

经办规程，提供经办服务，开展医保协议管理、考核等。上

海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（以下简称“市监督所”）以市医

保局的名义，负责对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医保政策法规以及各

项监管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区医疗保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医保局”）负责辖区内定点

医疗机构医疗保障相关管理工作，对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区医保中心”）、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医保政策法规、

履行服务协议情况以及各项监管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管理。

区医保中心配合区医保局及市医保中心做好辖区内医疗保

障管理及经办服务工作。

二、市医保局根据公众健康需求、管理服务需要、医保

基金收支、区域卫生规划、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等确定本市定

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，并根据本市行政区划调整、人口布

局规模变化及阶段评估情况适时调整。

区医保局根据本市定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确定本行

政区域内定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指引，并报市医保局备案。

三、除《暂行办法》中规定的医疗机构外，经市、区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并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企事

业单位内部医疗机构中的医院、门诊部、卫生所可申请医保

定点。

村卫生室应由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作为申请主体。

四、在满足《暂行办法》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医疗机构

申请医保定点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医疗机构原则上应正式运营 3个月以上。对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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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总体规划、适应城市新发展规划的需要、提升基层医疗

服务能力的可适当放宽运营时限要求。

（二）100 张床位以上的医疗机构应设独立的内部医保

管理部门，安排专职工作人员。

五、根据“一网通办”工作要求，《暂行办法》中申请医保

定点所需材料可以直接从本市其他行政部门获取的，申请人

免于提供。

六、关于定点流程

（一）医疗机构提出定点申请，区医保中心应即时受理。

对申请材料内容不全的，区医保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5个

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医疗机构补充。

（二）区医保中心应组织评估小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，

以书面、现场等形式开展初评。区医保中心应将评估结果合

格的相关材料上报市医保中心。市医保中心应在收到区医保

中心上报材料后组织开展评估审定工作。自受理申请材料之

日起，评估时间不超过 2个月，医疗机构补充材料时间不计

入评估期限。

对于市医保中心评估审定合格的，应将其纳入拟签订协

议医疗机构名单，并向社会公示。对于区医保中心评估或市

医保中心评估审定不合格的，区医保中心应告知其理由，提

出整改建议。自结果告知送达之日起，整改 3个月后可再次

组织评估，评估仍不合格的，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。

市医保中心根据《暂行办法》和本通知，制定协议管理

实施细则及评估标准。

（三）市医保中心与评估合格的医疗机构协商谈判，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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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致的，双方自愿签订医保协议。协议期限一般为 2年。

七、定点医疗机构的重大信息变更时，应自有关部门批

准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区医保中心提出变更申请。

医保协议续签应由定点医疗机构于医保协议期满前 3个

月向区医保中心提出申请或由市医保中心统一组织。

定点医疗机构请求中止、解除医保协议或不再续签医保

协议的，应提前 3个月向区医保中心提出申请。

八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会同卫生健康、中医药、市

场监督管理、药品监督管理、财政、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

法。

九、市和区医保部门、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《暂

行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，加强和规范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

管理，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保障本市参保人

员权益，为参保人员提供适宜的医疗服务。

十、本通知自 2021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1月 30日。本通知实施之前已签订服务协议的定点医疗

机构，继续按原服务协议履行，服务协议期满经考核后确定

是否重新签订服务协议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年 11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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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、市医药集

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8日印发


